
（团字第 201327 号）

各学院：

根据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建立大学生假期到政府机关见习制度的通知》（陕

政办发[2012]76 号）精神，现就做好我校 2014 年寒假大学生到政府机关见习工

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安排

报名时间：2013 年 12 月 26日—2014 年 1月 2日

遴选公示时间：2014 年 1月 3日—2014 年 1月 8日

学生见习：2014 年 1月 20日—24 日、2月 10日—2月 21日

二、遴选原则与条件

（一）遴选原则

自愿报名，择优选定。

（二）遴选范围和要求

1、我校在册本科生（不含 2013 年）；

2、参加过陕西省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的学生优先入选；

3、需经家长同意，并在西安可以自行解决住宿问题。

（三）遴选程序

我校遴选工作由校团委按照团省委的相关要求发布通知、组织报名、资格审

查、择优选定等程序进行

1、发布通知 利用校园广播、宣传栏、团属宣传阵地广泛宣传报名消息；

2、组织报名 各学院推荐选拔一名候选人（已参加过省政府见习的学生原

则上不再推荐），候选人在学院推荐审核的基础上填写见习大学生登记表（见附

件），并于2014年1月2日前上报校团委；

3、资格审查 校团委将按照76号文件及《2013年暑假大学生到政府机关见

习工作的方案》相关要求，对报名学生进行资格审查和择优选拔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候选人于 2014 年 1月 2日 17:00 前将见习大学生登记表（电子版）传至

xagcdxtw@163.com，纸质版（一式三份）上交团委办公室。

校团委

2013 年 12 月 26日



附件：

见习大学生登记表

学校： 专业：

姓名 性别

（2寸照片）

籍贯 民族

政治面貌 健康状况

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

所在年级 所在班级

现任何职务 既往病史

通信地址

何时何地受

过何种处分

家庭联系人

及电话

有何特长

获奖情况

学校推荐

意见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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